[bookmark: _Toc211881318_WPSOffice_Level1]关于《关于废止三件行政规范性文件的通知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起草说明
 
1、 起草背景
为加强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工作，按照《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<房山区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和监督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规定要求，结合我区实际，我局开展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，经全面梳理，拟废止三件行政规范性文件。
2、 起草工作过程
我局综合科对现行有效的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全面梳理，经评估共三件需要废止；已经向各相关部门征求意见；经本单位内部合法性审查，未发现与法律法规相抵触问题。
3、 主要内容：拟废止《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关于进藏高原条件兵优抚安置政策实施办法》（房政发〔2011〕41号），因文件所规定内容已不符合我区事业单位招聘要求和住房保障政策，废止后我区进藏高原条件兵退役政策将按照国家、市级相关文件执行。
拟废止《房山区拥军优属工作若干规定》（房政发〔1998〕12号文件发布 根据房政发〔2008〕8号文件修改），因内容滞后于改革需要，已有市级文件替代。
拟废止《房山区优抚对象优待金管理暂行办法》（房政发〔2004〕69号文件发布 根据房政发〔2006〕6号文件第一次修改 根据房政发〔2011〕18号文件第二次修改），因优抚对象服务保障工作的不断发展，原文件已经无法满足当前工作需要，且已有新的政策文件对原文件内容进行规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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